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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文件 
 

 

佛科院科〔2024〕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
论文与出版物投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部门、各二级学院: 

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论文与出版物投稿管理办法》已完成征

求意见和修改环节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:《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论文与出版物投稿管理办法》 

 

 

 

 

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

2024 年 5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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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论文与出版物投稿管理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弘扬科学精神，加强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，规范

师生在论文与出版物发表/出版过程中的程序和行为，杜绝学术

不端现象，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学术生态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

见》（厅字〔2018〕23 号），中国科协、教育部、科技部、卫生

计生委、中科院、工程院、自然科学基金会七部门联合印发的《发

表学术论文“五不准”》（科协发组字〔2015〕98 号）和教育部

规范科研攻关成果信息发布管理的指示精神。结合学校实际情

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的出版物包括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论文

集、教材、科技报告、皮书、文学作品、工具书、科普读物等由

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图书或丛书。 

第三条  论文和出版物应当遵循学术规范、出版伦理和法律

法规，秉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严谨的原则，保障学术研究成果

的真实性和可信度。 

第四条 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以学校为单位投稿的论文和出

版物。 

 

第二章  论文投稿管理 

第五条  论文严禁由“第三方”代写；严禁由“第三方”代

投；严禁由“第三方”对论文内容进行修改，坚决抵制以语言润

色的名义进行实质内容的篡改；严禁提供虚假同行评审人信息；

严禁违反学术论文署名规范；论文实验数据严禁整体来自科研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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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将对当事人问责。 

 

第四章  论文投稿审批程序 

第十二条  一般教师及行政人员：申请人提交→所在学院或

部门负责人审批→所在学院或机关党委书记审批→科技处 人文

社科处审批备案（教研论文由教务处审批备案）。 

第十三条  学生：申请人提交→所在学院负责人审批→所在

学院书记审批→科技处 人文社科处审批备案。 

 

第五章  出版物出版审批程序 

第十四条  中层领导干部及以上在职人员：申请人提交→所

在学院或部门负责人审批→科技处 人文社科处审批（教材由教

务处审批）→党委宣传部审批→党委组织部审批→校领导审批→

科技处 人文社科处备案（教材由教务处备案）。 

第十五条  一般教师及科级以下行政人员：申请人提交→所

在学院或部门负责人审批→科技处 人文社科处审批（教材由教

务处审批）→党委宣传部审批→科技处 人文社科处备案（教材

由教务处备案）。 

第十六条  学生：申请人提交→学院党委副书记审批→学院

负责人审批→科技处 人文社科处审批→党委宣传部审批→科技

处 人文社科处备案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中所述“第三方”指除作者和期刊以外的

任何机构和个人；“论文代写”指论文署名作者未亲自完成论文

撰写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；“论文代投”指论文署名作者未亲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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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提交论文、回应评审意见等全过程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。 

第十八条  违反本管理规定的，将影响该论文或出版物在毕

业、学位申请、奖助学金评选、教师选聘、职务晋升、岗位聘任、

学术评价、考核评估、人才选拔、科研项目申请等过程中的使用。 

第十九条  如发表的论文、出版物出现违反学术规范的行

为，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均需承担主要责任，学校有权采取相应

的管理措施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。 

第二十条  上级有明文规定的，遵从其规定。本办法由科技

处 人文社科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一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科技处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4 日印发 

265


